
皖教秘外〔2023〕45号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组织申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
课题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为进一步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，促进中

国与世界各国语言文化交流合作，更好地服务安徽省教育对外开

放，推动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，我厅计划开展安徽省国际

中文教育研究课题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如下：

一、选题指南

语言、文化传播与软实力提升关系研究

受众视角下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

国际中文教育中安徽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及传

播策略研究

安徽省中外语言交流合作历史、现状和未来发展研究

中国概况（多语种版本教材）

国际中文教育特色课程建设及教材开发研究

国际中文教育创新教学策略研究

国际中文教育评估和质量保障体系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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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中文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

国际中文教育国别和区域研究

国际中文教育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建设研究

安徽省国际中文教育“中文+职业技能”教育模式探索

二、申请人资格和研究期限

（一）申请人应具备下列条件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

律；具有独立开展或组织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

研究工作；申请人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获得博士学位，具有丰

富的相关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经历。

（二）申请人同年度作为主持人只能申报 1 个课题，作为课

题组成员只能参与 1 个课题，课题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可参与 2

个课题的申请。

（三）申请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: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雄厚的学

术资源和研究实力;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;能够提供开展研究工

作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。以兼职人员身份从所兼职单位申

报的，兼职单位须审核兼职人员正式聘用关系的真实性，承担课

题管理职责并承诺信誉保证。

（四）选题指南规定研究范围和方向，申请人可依据研究重点

自拟题目进行申报。

（五）资助额度和完成时限：课题资助经费一般每项不超过 2

万元。课题须自立项之日起 1年内完成，确有需要，可适当延长。

三、其他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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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果形式一般为著作、教材、论文或研究报告。此外，

课题负责人需提交一份 2000字以内的成果要报；成果均须注明

“受安徽省教育厅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资助”字样。

（二）研究内容与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类课题、项目有较大

关联的，须在《申请书》中详细说明所申请课题与已承担课题、

项目的联系和区别，否则视为重复申请；不得使用与已出版的内

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本课题；不得以与其他各级各类研究

结项材料内容基本相同的同一成果作为本课题的结项材料。

（三）通过评审正式批准立项的《申请书》视为具有约束力的

资助合同文本。课题负责人在课题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，履

行约定义务，按期完成研究任务。立项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规定时

间内，课题负责人须提交立项回执，逾期未提交的取消立项。除

特殊情况外，最终研究成果须先鉴定、后出版，擅自出版者视为

自行终止资助协议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将作出终止课题研究的决定：课题研究

完成后不按规定进行鉴定结项或不提交研究成果的，课题研究逾

期未完成且不提交延期申请的，未认真执行研究计划导致无法结

项的。凡被终止实施的课题，由责任单位追回已拨付全部或部分

经费，课题负责人 3 年内不得申请本类课题。

四、申请时间与材料要求

申请截止时间：2023年 10月 16日。

课题负责人通过所在单位申报课题，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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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申请书》（详见附件）。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应对其资格、研究

能力以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，出具明确意见，并为课题

研究工作提供必要条件。

《申请书》需报送纸质材料一式 7份，并通过电子邮件报送

电子文档。纸质申请材料需通过“邮政特快专递（EMS）”寄送，

并注明“课题申报材料”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办理部门：安徽省国际中文教育协作机制秘书处

通讯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九龙路 111号安徽大学磬苑校区办

公楼 A619，邮编：230601

联系人：姜文茹

联系电话：0551-63861628

电子邮箱：AHCIEU@163.com

附件：安徽省教育厅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申请书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3年 9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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